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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家
的
話

記
取
經
驗
篇

一
九
九
六
年
七
月

三
十

一
日
和
八
月

一
日
兩
天
，
賀
伯
路
過
台
灣
，
讓
我
們
損
失
了
近

三
0
0

億
元
，

以
及

一
些
寶
貴
生
命
。

政
府
官
員
、
民
代
、
當
地
居
民
和
學
者
應
已
從
此
昂
貴
經
驗
學
到

一
些
。

所
謂
「
前

事
不
忘
，
後
事
之
師
」
者
是
也
。

本
文
為
作
者
就
南
技
、
嘉
義
等
降
雨
中
心
成
災
區
的
學
習
經
驗
，
略
就
災

區
重
建
問
聊
表
淺
見
，
以
就
教
大
方

。

• 

L

災
後

• 

建

賀
伯
颱
風
災
害

一
過
，
除
了
土
地
遭
流
失
者
之
外
，
幾
乎
所
有
災
區
，
包
括
崩
塌
、
土
石
流
、
中
斷
之

道
路
橋
樑
、
淹
水
區
等
的
居
民
立
即
展
開
復
原

(月
2
2
3

口
m
)的
工
作
。

事
實
上
，
災
後
不
到

三
、
四
個
月

，
土
石
災
害
極
其
嚴
重
的
地
區
，
如
南
投
縣
的
郡
坑
、
阿
里
山
公
路
上
的
石
桌
，
就
已
經
恢
復
原
來
的
生
活

秩
序
和
生
產
活
動
，
充
分
顯
露
台
灣
農
村
社
會
居
家
、
做
生
意
，
包
括
賣
檳
榔
'
旺
盛
的
生
命
力
和
應
付
環

境
災
害
的
「
恢
復
力
」

(常
的
己
括
自
己
。

賀
伯
災
害
是
由
賀
伯
颱
風
的
自
然
力
量
引
發
的
洪
水
、
崩
山
和
土
石
流
，
對
人
命
、
一
房
舍
、
田
園
以
及

道
路
、
橋
樑
等
公
共
設
施
以
及
自
來
水
、
電
力
、
電
訊
等
公
用
設
備
造
成
相
當
程
度
的
傷
害
和
破
壞
，
屬
於

環
境
災
害

(開
口
〈H
H
B
E
g
s
-
在
m
S
Z
H

)
。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七
月

三
十

一
日
、
八
月

一
日
災
害
發
生
時
，
由

於
道
路
、
橋
樑
和
電
訊
等
對
區
外
之
聯
絡
管
道
中
斷
，
災
區
情
況
不
明

。

貧
乏
的
信
息
加
上
從
壞
處
著
想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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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臆
測
，
使
早
期
的
災
情
報
導
度
充
滿
震
撼
和
悲
觀

。

但
搜
救
和
照
和
災
民
的
救
援
工
作
(
同
巴
巴
)
迅

即
展
開
，
接
著
道
路
、
橋
樑
的
搶
通
、
自
來
水
、
電
力
、
電
訊
等
生
命
線

(E
P
-
-
5
)的恢
復
以
及
環
境
消

毒
等
也
陸
續
在

一
一、
三
個
月
內
完
成
，
使
災
情
得
以
逐
漸
明
朗
，
並
受
到
適
當
之
控
制

。

這
第
二
階
段
的
災

後
「
復
建
立

F
Z
E
E
g

口
)重
點
在
於
努
力
使
受
災
害
破
壞
的
失
序
生
活
恢
復
正
常

。

其
間
軍
隊
在
清

理
殘
破
家
園
和
維
持
臨
時
性
災
區
聯
外
道
路
之
暢
通
的
工
作
上
貢
獻
甚
鉅

。

美
國
聯
邦
教
災
管
理
局

(明
明

古
〉

)於
社
會
遭
受
重
大
變
故
時
，
由
軍
方
擔
任
緊
急
救
災
和
災
區
秩
序
之
維
持
，
乃
借
重
軍
隊
之
組
織
效

率
、
權
力
、
能
力
等
優
點

(印
B
H
岳
，
巴
巴

)其
制
度
頗
值
我
國
借
鏡
，
以
使
教
災
工
作
更
加
快
速
而
有
效

。

所
謂
災
區
復
建
，
是
指
暫
時
性
維
持
災
區
人
口
之
生
命
線
或
維
生
系
統

(E
P
J
E
3
3
閻
明
∞
耳
目)運

作
之
措
施
，
以
過
渡
到
完
成
正
常
之
狀
態

。

所
以
，
復
建
階
段
必
須
於
教
援
之
後
立
即
展
開
，
以
避
免
災
情

擴
大
或
造
成

二
吹
災
害

(
如
瘟
疫
等

)
。
復
建
階
段
之
後
，
便
是
長
期
性
的
「
重
建
立

?
8

日
片

2
2
5
口
)

工
作
的
開
始
。

「
重
建
」
是
永
久
性
的
重
新
建
設
，
包
括
受
損
的
公
共
設
施
、
公
用
設
備
的
重
新
建
築
、
生
活
的
安
置

、
生
產
系
統
的
運
作
。

因
此
，
本
階
段
的
工
作
需
要
龐
大
的
資
源
和
較
長
的
施
作
時
間

。

重
建
所
需
資
源
的

籌
措
和
分
配
，
對
任
何
國
家
而
育
，
都
非
易
事
，
是
以
賀
伯
災
後
已
接
近
周
年
，
但
像
陳
有
蘭
溪
橋
，
新
興

橋
等
還
是
便
道

。

除
了
堤
防
之
外
，
很
多
重
建
工
作
多
才
開
始
或
尚
未
開
始
，
據
說
問
題
出
在
經
費
遲
遲
無

法
核
定
。

相
對
的
，
日
本
神
戶
大
震
災

(
一
九
九
五
年
元
月
十
七
日

)
之
後

一
年
，
神
戶
高
架
高
速
公
路
與
快
速

鐵
路
即
以
嶄
新
抗
震
設
計
重
新
面
世
，
給
世
人
對
日
本
行
政
與
工
程
效
率
留
下
深
刻
印
象

。

這
與
日
本
人
將
，

中
國
格
吉
「
豫
則
立
，
不
豫
則
廢
」
奉
為
圭
臭
並
認
真
去
實
踐
的
處
世
哲
學
有
必
然
的
關
係

。

就
如
神
戶
大
地
震
的
重
建
是
件
創
新
的
工
作

一
樣
，
「
重
建
」
並
非
恢
復
舊
觀
或
舊
有
機
能
之
謂

。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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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重
要
的
意
義
在
創
建
比
災
前
更
耐
災
害
、
更
安
全
的
生
活
環
境

。

所
以
，
賀
伯
災
後
，
如
果
是
單
純
地
在

破
損
的
橋
樑
、
破
損
的
堤
防
、
破
損
的
其
他
公
共
設
施
原
地
建
造
與
災
前
相
同
的
東
西
，
而
不
其
減
輕
未
來

相
同
誘
因
下
之
災
害
程
度
或
風
險

(月
3
7
)之
效
果
，
則
就
理
而
吉
，
並
不
符
合
「
重
建
」
的
要
求
。

蓋
其
可

能
重
蹈
覆
轍
，
甚
至
埋
下
日
後
更
大
災
害
的
種
子

。

n
L
賀
伯
璟
境
災
害
特
性
分
析

L

環
境
挺
害
典
人
類
活
動
之
時
空
特
性
分
析

災
後
重
建
係
以
建
設
比
災
前
更
能
抗
拒
環
境
危
險

(開
E
F
H
S
E
g
g
-
E
S

旦
的
)的
生
活
環
境
為
目
標

。

但
因
災
區
顯
然
是
高
災
害
敏
感
度

(〈
己
B
E
E
F

色
的
地
方
，
而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由
於
高
災
害
敏
感
區
與

人
類
活
動
區
之
重
疊
才
生
災
害

。

所
以
重
建
工
作
之
規
劃
應
以
災
害
特
性
，
尤
其
是
災
區
人
與
自
然
環
境

之
衝
突
性
的
分
析
結
果
為
基
礎

。

基
本
上
，
地
震
、
颱
風
、
崩
山
、
洪
水
、
火
山
爆
發
等
自
然
環
境
災
害
，
都
是
具
有
時
間
與
空
間
特
性
的

災
害
。

例
如•. 

台
灣
就
設
有
火
山
爆
發
問
題
;
大
面
積
淹
水
區
大
多
在
平
原
低
韋
區
;
崩
山
和
土
石
災
害

在
陡
峭
山
區
;
洪
流
在
河
川
兩
岸
;
地
震
則
在
活
動
斷
層
分
布
區
等
，
而
颱
風
則
有
其
偏
好
之
行
進
路
線

，
並
只
發
生
於
夏
秋
兩
季

。

環
境
災
害
的
時
空
性
左
右
其
能
量
運
作
的
區
位
、
規
模
與
頻
度

。

而
人
類
活
動
也
有
明
顯
的
時
、
空
特
性

。

例
如
.. 

大
都
會
率
沿
水
岸
發
展
;
平
原
是
穀
倉
;
山
區
聚
落
多
在
谷
口
沖
積
扇
階
地
;
山
區
農
業
以
果

園
、
荼
園
、
菜
園
、
檳
榔
為
主

。

而
農
業
亦
為
時
空
限
制
產
業
，
其
類
別
與
生
產
活
動
與
地
區
和
季
節
密

切
相
關
。

環
境
災
害
之
時
空
特
性
與
人
文
活
動
之
時
空
特
性
之
重
疊
，
衍
生
出
環
境
災
害
在
人
文
、
社
會
層
面
上
的



意
義
，
而
使
重
建
工
作
之
規
劃
成
為
科
技
、
社
經
、
政
治
的
複
雜
互
動
體
。

乃
筆
者
根
據
台
灣
地
區
過
去
重
大
環
境
災
害
經
驗
所
作
示
意
性
評
估

。

從
本
表
可
知
.. 

就
災
害
結
果
之
嚴

重
度
而
士
一
間
，
崩
山
、
土
石
流
、
洪
流
屬
於
山
村
型
災
害
;
而
淹
水
和
震
災
則
屬
都
市
、
平
原
型
災
害
。
所

以
，
很
顯
然
的
，
環
境
災
害
並
非
低
度
開
發
區
的
專
利
，
只
是
類
型
不
同
以
及
受
保
護
的
程
度
有
所
差
異

而
已
。

崩
山
、
土
石
流
、
洪
流
、
淹
水
的
誘
因
是
集
中
型
豪
雨
，
其
中
崩
山
、
土
石
流
、
洪

則
屬
平
原
低
地
型
。

賀
伯
颱
風
帶
來
豪
雨
，
故
有
上
述
災
害

。

山
村
型
，
淹
水

L

賀
伯
颱
風
災
害
特
性
分
析

ω
災
害
性
降
雨
與
人
力
運
作
之
餘
地
.. 

災
害
性
降
雨
係
指

一
吹
連
續
降
雨
量
或
其
產
生
之
逕
流
量
超
過
該

地
自
然
系
統
容
受
力
或
防
災
工
程
之
設
計
強
度
，
致
易
於
自
然
系
統
脆
弱
處
發
生
崩
塌
、
沖
蝕
等
現
象

。

由
於
雨
量
與
自
然
系
統
間
有
動
態
平
衡
存
在
，
是
以
災
害
性
降
雨
量
係
以
該
地
區
平
均
年
降
雨
量
為

基
準.. 

一
吹
連
續
降
雨
量
達
該
地
區
平
均
年
降
雨
量
七
分
之

一
以
上
者
，
即
可
視
為
該
地
區
之
災
害
性

降
雨
。

台
灣
各
地
平
均
年
降
雨
量
約
在

N
ω
g
B
B

左
右
，
故
連
續
降
雨
量
達
拉

O
E
E
者
即
為
災
害
性

降
雨
。

當
然
，
低
災
害
敏
感
度
地
區
或
保
護
程
度
較
高
的
地
區
，
如
城
市
等
，
可
承
受
較
大
之
降
雨
量

;
而
山
區
等
高
災
害
敏
感
度
者
，
則
反
之

。

根
據
氣
象
資
料

(
表
一
)
，
賀
伯
颱
風
時
之
降
雨
中
心
是
在
玉
山
、
阿
里
山
、
溪
頭
、
日
月
潭
等
台
灣

中
南
部
山
區

。



93 

表一:降雨量報告表 雨量單位:公釐

觀演IJ 日期 7/29 日 7/30 日 7/31 日 8/1 日
• d口>. 計

站名 時間 。一24 。一24 。一24 。一24
基 隆 4.0 8.0 168.0 27.0 207.0 

2 { 且 前 16.0 274.0 84.0 374.0 

3 輩革 澳 24.0 190.0 960 310.0 

4 鞍 部 0.9 31.0 482.0 49.0 562.9 

5 陽明山 0.7 25.0 439.0 61.0 525.7 

6 沒 7]< 13.0 207.0 23.0 243.0 

7 Lca 1 jt 0.2 22.0 203.0 22.0 247.2 

8 新 竹 31.0 237.0 86.0 354.0 

9 LιA 1 '1-' 18.0 269.0 228.0 515.0 

10 研 接 1.0 23.0 149.0 234.0 407.0 

11 (1)1沛 5.0 194.0 454 .0 653.0 

12 L1, 3.0 388.0 259.0 650.0 

1 :~ iíuJlß ,I, 0.5 10欽)。 892.0 1982.5 

14 ~ 4藍 12.0 123.0 283.0 418.0 

15 L t t l幸j :HJ 102.0 110.0 215.0 

16 fl'J 綠 0.5 86.0 98.0 184.5 

17 .{!: i進 2.0 23.0 135.0 160.0 

18 J&. 功 2.0 4.0 54.0 “lO 

19 Lta : * 0.5 3.0 62.0 65.5 

20 大 Jit 4.0 15 1.0 155.0 

21 你 o 另 自1.0 自1.0 142.5 

22 澎 海i 29.0 15 1.0 180.0 

i"i料來ì!.'ii: '1'*氣象J..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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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七
月

三
十

一
日
、
八
月

一
日
兩
天
之
降
雨
量
為
.. 

玉
山
S
O
E
E

、
阿
里
山
尸
。
巴
﹒
印
白
白
、
漢
頭

H
V
N
U
斗
印
白
白
、
日
月
潭
。
印ω白
白
，
都
已
遠
遠
超
過
災
害
性
降
雨
之
下
限
，
是
以
該
地
區
之
災
害
程
度
為

四
十
年
來
僅
見
，
乃
理
所
當
然

。

降
雨
中
心
地
區
及
其
地
表
逕
流
影
響
區
所
生
災
害
類
型
及
其
分
布
如

圖

一
所
示
。

其
中
特
別
引
人
注
目
的
現
象
是

.. 

陳
有
蘭
溪
流
域
內
之
大
小
坑
谷
幾
乎
都
有
溪
床
沖
刷
、

土
石
流
出
的
情
形
，
只
是
依
敏
感
度
而
有
災
害
程
度
輕
重
之
別
而
已

。

環
境
災
害
類
型
之
地
域
性
差
別

由
此
可
見
。

在
此
必
須
特
別
指
出
的
是
﹒
﹒
水
土
災
害
固
然
是
以
災
害
性
降
雨
為
其
誘
因
，
但
決
定
災
害
程
度
的
卻
非

降
雨
強
度
，
而
是
人
類
活
動
區
的
自
然
災
害
敏
感
度

。

這
是
為
什
麼
在
任
何
難
以
抵
禦
的
天
災
中
，
都

有
人
力
可
以
運
作
之
空
間
存
在
，
而
非
完
全
束
手
無
策

。

此
空
間
之
探
究
乃
重
建
工
作
必
須
加
以
考
慮

之
點
。

ω
山
村
型
、
社
區
規
模
以
下
之
災
害
.. 

賀
伯
降
雨
中
心
在
深
山
，
故
首
當
其
衝
者
為
山
村

。

而
因
中
南
部

大
河
並
不
穿
過
都
市
中
心
，
所
以
下
游
雖
有
淹
水
區
，
部
分
為
海
水
倒
灌
所
致
，
但
大
都
市
並
未
受
到

影
響

戶
台
北
縣
市
部
分
淹
水
，
純
屬
人
為
疏
失
，
不
在
論
列

)
。

山
村
是
邊
際
化

(玄
R
m
F
S
E
N
E
F

。
口
)地
區
，
人
口
因
外
移
而
過
疏
，
並
且
高
齡
化
;
同
時
在
農
業
生
產

時
空
全
球
化

(
農
產
品
貿
易
國
際
化

)
的
影
響
下
，
當
地
傳
統
農
業

(
梅
樹
等
果
園

)
無
利
可
圖
，
故

紛
由
利
潤
較
高
之
檳
榔
所
取
代

。

漫
山
遍
野
的
檳
榔
擴
及
陡
坡
地
，
生
產
設
施
因
陋
就
簡
，
而
為
管
理

方
便
，
農
舍
也

一
併
進
入
災
害
敏
感
區

。

實
際
上
，
檳
榔
、
高
山
荼
、
高
冷
蔬
菜
等
特
殊
農
業
在
山
區

迅
速
蔓
延
之
後
，
坡
地
超
限
利
用
和
農
舍
進
人
災
害
敏
感
區
的
情
形
至
為
普
遍

。

惟
其
發
展
結
果
卻
使

生
態
系
統
和
生
活
環
境
退
化
，
而
增
加
了
受
災
的
機
會

。

來
自
災
區
外
資
源
之
重
建
工
作
，
如
不
能
使
此
種
發
展
趨
勢
有
所
修
正
，
勢
將
型
動
「
正
回
饋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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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可
S
F
H
F
Z
r旦

g
n
w
)機
制
，
而
持
續
加
強
此
種
落
後
之
土
地
利
用
和
產
業
經
營
方
式
，
可
能
進

一

步
促
進
邊
際
化
而
埋
下
更
重
大
災
害
禍
根

(ω
豆
子

-
Z
S
)。

邊
際
化
是
種
生
產
、
生
活
、
生
態
環
境
退
化
石
叩
門
向
Z
R
S
g

)之
過
程
。

如
表

一
所
示
，
山
村
型
環

境
災
害
雖
然
極
有
可
能
引
起
生
命
、
財
產
之
損
失
，
但
其
範
園
小
，
通
常
只
涉
及

一
至
數
戶
人
家
，
遠

在
社
區
規
模
以
下
，
且
其
社
會
關
連
性
也
低

(
張
石
角
，

一
九
八
八
、

一
九
八
九
、

一
九
九
0
、

一
九

九
一
、

一
九
九
一
一
)
，
效
應
短
，
維
生
系
統
簡
陋
，
自
助
復
原
能
力
強

(
但
災
害
之
自
保
力
低

)
，
故

即
使
在
無
積
極
之
外
來
援
助
下
，
也
能
在

三
、
兩
個
月
間
恢
復
其
原
來
之
運
作
，
如
郡
坑
野
溪
口
之
檳

榔
攤
、
二
廓
谷
口
之
住
戶
、
商
家

。

若
有
外
援
原
狀
復
建
，
如
被
毀
損
之
產
業
道
路
等
，
則
居
民
之
信

心
必
將
大
增
，
於
是
超
限
拓
墾
的
情
形
可
能
更
加
擴
大
，
其
結
果
是
環
境
更
加
地
惡
化
，
而
邊
際
化
現

象
自
亦
隨
之
向
前
又
推
進
了

一
步
。

ω
點
狀
與
線
狀
災
害
.. 

發
生
在
深
山
地
區
的
暴
雨
，
其
引
起
的
水
土
災
害
、
自
上
游
至
下
游
為
點

(
崩
塌

、
洪
流
之
衝
擊
)
、
線
(
土
石
沖
蝕
與
堆
積

)
、
面

(
淹
水

)
。
此
乃
暴
雨
產
生
之
能
量
與
承
受
該
能

量
之
地
形
特
徵
配
合
之
結
果

。

賀
伯
颱
風
災
害
雖
然
波
及
全
島
，
但
除
下
游
平
原
低
灌
區
的
淹
水
範
圍
在
社
區
規
模
以
上
之
外
，
其
他

多
屬
點
狀
或
短
線
狀
之
災
害
，
災
區
之
規
模
甚
小
，
如

一
、
兩
戶
人
家
受
損
毀
、
橋
樑

一
端
或
道
路

一

段
被
土
石
埋
沒
或
路
基
流
失
等

。

然
因
線
乃
點
之
連
續
，
故
如
道
路
以
及
各
種
管
線
只
要
有

一
點
中
斷

，
其
機
能
就
失
靈
，
影
響
面
就
要
大
得
多

。

然
而
，
點
狀
與
線
狀
之
災
害
的
復
原
也
相
對
地
容
易

。

草
將
賀
伯
災
區
點
狀
和
線
狀
災
情
分
析
於
改
﹒
.

@
點
狀
災
情
.. 

A
邊
坡
土
石
崩
塌
型
.. 

災
情
馬
上
坡
崩
塌
土
石
掩
埋
或
壓
毀
坡
腳
構
造
物

(
圖

一
)
。
其
屬
自
然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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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
坡
崩
塌
者
，
多
局
部
性
個
別
崩
塌
地
，
受
損
者
亦
多
為
民
房
，
如
新
興
;
其
為
人
工
邊
坡
崩
塌
者

，
多
屬
道
路
人
工
上
邊
坡
，
視
地
形
、
地
質
條
件
可
能
呈
短
線
狀
，
如
新
中
橫
信
義
段

。

崩
塌
壓
倒
房
舍
，
可
能
有
人
命
之
傷
亡
，
事
屬
巖
重
，
但
根
據
過
去
調
查

(
張
石
角
，
一
九
八
八

、

一
九
八
九
、

一
九
九
0
、

一
九
九

一
、

一
九
九
一
一
)
，
若
其
為
磚
造
或
鋼
筋
混
凝
土
者
，
則
少

有
傷
亡
情
事
;
自
然
進
坡
崩
塌
多
屬
局
部
情
況
，
影
響
範
圍
小
;
崩
積
物
清
理
後
即
可
恢
復
建
物

原
有
之
機
能
，
故
影
響
期
間
短

。

此
項
評
估
與
本
次
災
區
情
況
頗
為
符
合

。

l fY. ..', -

圍二:洪流路徑上流水慣性衝擊點

圍一:還坡土石崩塌型

c 

... 

(a'b.e)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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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路
人
工
上
邊
坡
不
穩
定
者
，
如
新
中
橫
信
義
段
之
碟
石
層
，
崩
塌
埋
投
路
面
乃
常
有
現
象

。

但

容
易
以
推
土
機
於
短
期
內
完
成
清
理
工
作

。

故
此
種
崩
塌
引
起
交
通
中
斷
，
影
響
人
員
與
物
資
之

交
流
，
但
受
影
響
之
範
圍
和
時
間

一
般
都
不
大
。

B

洪
流
衝
擊
型
.. 

山
洪
暴
發
時
，
河
川
流
量
和
流
速
驟
增
，
沖
刷
力
也
暴
增
，
其
對
河
岸
的
最
大
衝

擊
力
，
發
生
在
溪
流
轉
彎
處
之
外
倒
，
地
形
學
上
稱
為
「
攻
擊
坡
」
的
地
方

(
圖
一
二
。

位
於
洪

流
衝
擊
點
之
環
境
敏
感
度

(〈
c
-
S
E
σ正
是
)最
大
，
故
構
造
物
應
儘
量
迴
避
此
敏
感
點
、
或
加
消

能
設
計
、
或
加
強
構
造
物
之
抗
沖
蝕
強
度
;
否
則
易
受
洪
流
之
損
壞

。

陳
有
蘭
溪
橋
、
新
興
橋
以

及
大
部
分
路
基
流
失
處
，
都
是
位
於
此
種
災
害
敏
感
位
置
上
。

由
於
致
災
原
因
極
其
單
純
而
明
顯

，
只
要
在
選
址
與
工
程
設
計
上
用
心
，
泰
半
災
害
應
可
避
兔

。

C

線
狀
災
情
.. 

線
狀
災
情
發
生
於
小
型
溪
谷

(
一
﹒

二
級
河
)
及
其
谷
口
，
屬
坑
谷
土
石
流
動
型
災

害
。

就
向
來
為
人
類
高
度
使
用
之
階
地
面
與
溪
床
相
對
高
差
以
及
溪
溝
內
水
土
溢
流
之
可
能
性
，

可
分
為
深
溝
型
與
淺
溝
型

。

a

深
溝
型
之
地
形
特
徵
是
﹒
﹒
高
坡
降
、
侵
蝕
性
溪
流
，
溪
流
之
沖
淤
線
與
地
面
之
交
叉
點
在
階
地

面
之
下
坡

(
圖
三
A

)
。

深
溝
流
動
型
者
因
溪
溝
深
，
溪
床
內
水
土
不
致
溢
流
而
成
災
，
但
攻

擊
坡
之
岸
壁
則
可
能
被
洪
流
之
沖
蝕
而
崩
塌

。

如
南
平
坑
、
新
興
橋

(
圖
三
B

)
。

但
除
漢
岸

崩
塌
涵
洞
或
引
道
被
沖
毀
外
，
其
附
鄰
並
無
土
石
災
害

。

b

淺
溝
型
之
地
形
特
徵
是
.. 

溪
流
之
沖
淤
線
與
階
地
面
之
交
叉
點
在
平
坦
面
之
上
坡

。

因
此
，
已

開
發
之
階
地
遂
因
成
為
上
游
土
石
溫
流
區
而
成
災

。

淺
溝
型
又
可
分
成
兩
個
副
型
﹒
.

(b
1

)崩
塌
淺
溝
流
動
型
﹒
﹒
其
地
形
特
徵
是.. 

高
坡
降
、
侵
蝕
性
溪
流
，
溪
流
沖
淤
線
與
地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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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交
叉
點
在
階
地
面
之
陡
上
坡

(
圖
四

A

)
，
溪
谷
壁
上
有
活
動
性
崩
塌
地
。

豪
雨
時
，
強
大

水
流
狹
土
石
沿
陡
峭
溪
谷
傾
鴻
而
下
，
於
階
地
面
上
流
竄
形
成
多
舌
狀
堆
積
區
，
其
末
端
區
並

有
明
顯
之
水
力
掃
流
形
成
之
粗
石
塊
至
泥
巴
之
漸
變
淘
選
現
象
，
如
豐
丘

。

位:JJ.芳、地形面

圍三 A: 溪谷土石深溝流動型一溪流沖淤線與地面

之交叉點在階地面下坡 。

災情一曲流攻擊坡之溪床刷深、溪岸崩塌

(南平抗、新興橋) 。

圍三 B: 南平坑、新興橋遭洪流沖蝕崩塌之溪岸位置

平面示意

k 
'. . . 
•• " ' . '.:. ø 

. 、

沖淤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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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

沖淤線 已二3 原地形面

圖四 A: 崩塌淺溝流動型:溪流沖淤線與地面之交叉點在陡上坡 。

崩塌土石自漫溝溢流進入平坦地，掩埋田圍 ( 豐丘 ) 。

. '. . . 
'. . : .-

、 , 一 ，',-

P 

沖淤線亡三3 原地形面

圖四 B: 淺溝流動型:溪流沖淤線與地面交於谷口上游 。 溪床浮土

石被洪流推擠，自淺溝溢流，堆積於爸口區 ( 郡抗野漠、

二廓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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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
2

)淺
溝
流
動
型
﹒
﹒
其
地
形
特
徵
是.. 

緩
坡
降
、
堆
積
性
溪
谷
，
溪
流
之
沖
淤
線
與
地
面
之

交
叉
點
在
谷
口

;
溪
床
距
階
地
面
高

差
小

(
圖
四
B

)
，
溪
谷
平
坦
寬
闊
，
有
大
量
可
動
性
浮

土
石
(
H
C
g
E
H
Y
)
之
分
布
。

成
災
時
，
上
游
溪
岸
浮
土
石
受
強
大
洪
流
之
沖
蝕
，
形
成
深
溝

.
，
中
游
則
沖
淤
相
間
，
土
石
堆
積
於
河
道
彎
曲
處

(
圖
五

)
。
谷
口
沖
積
扇
之
溪
流
通
常
偏
向

一
側
，
使
谷
口
階
地
亦
成
為
土
石
堆
積
區

(
圖
六

)
。
此
外
，
谷
口
地
形
寬
闊
，
流
水
可
迅
速

流
失
，
以
及
谷
口
房
舍
等
障
礙
物
，
亦
是
使
土
石
停
止
流
動
的
因
子

。

因
此
，
凡
溪
谷
之
中
上

游
多
彎
曲
、
河
道
多
障
礙
物
者
，
來
自
上
游
之
土
石
易
就
堆
積
，
使
下
游
之
土
石
量
就
相
對
地

少
(
如
三
郎
)
;
反
之
，
溪
床
寬
闊

平
宜
，
則
土
石
易
於
下
移
成
災

(
如
二
廓

)
(
陳
紫
娥
，

一
九
九
七

)
。
綜
上
所
述
，
可
知
階
地
面
之
淺
溪
溝
是
土
石
災
害
產
生
之
要
件

。

花
蓮
銅
門
、

東
興
、
南
投

二
廊
、
郡
坑
野
溪
等
皆
是
如
是

。

但
郡
坑
野
溪
、

二
廊
、
陸
華
等
坑
溪
，
其
溪
床

之
坡
降
皆
以
新
中
橫
公
路
為
其
轉
折
點
，
呈
上
游
側
溪
床
坡
緩
，
下
游
側
坡
陡
之
現
象

(
圖
七

)
。
上
游
側
溪
床
坡
緩
而
淺
，
乃
其
谷
口
致
災
之
主
因

。

而
其
所
以
有
此
地
形
，
是
否
與
該
處

野
溪
治
理
方
式
有
關
，
似
有
商
榷
之
餘
地

。

蓋
野
溪
治
理
常
採
用
固
床
工
、
攔
砂
壩
，
具
有
抬

高
溪
床
之
效
應
，
其
不
當
抬
高
至
近
階
地
面
者
，
即
可
能
於
階
地
面
上
游
淤
積
大
量
土
石
，
而

成
為
階
地
面
土
石
災
源
區

。

川W長
災
害
週
期
與
風
險
意
識

長
期
沒
有
災
害
的
地
方
是
重
大
災
害
潛
伏
之
處

。

蓋
常
有
災
害
，
則
居
民
之
風
險
意
識
自
然
提
高
，
對

敏
感
區
知
所
迴
避
，
自
不
致
有
災
害
敏
感
區
與
重
要
人
類
活
動
重
疊
的
情
況
發
生

。

此
吹
風
災
，
在
過

去
較
常
發
生
土
石
災
害
之
豐
丘
和
神
木
之
土
石
流
動
規
模
大
，
但
並
未
有
人
員
傷
亡
，
可
能
與
居
民
之

災
害
經
驗
和
風
險
意
識
有
關

。
二
廊
、
陸
華
在
過
去
應
少
災
害
，
才
會
於
谷
地
和
谷
口
等
災
害
敏
感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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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:淺溝溪谷土石堆積處

• 

l
k
~
屯
1
.
-
..
.
、.. 

郡坑野溪

4 : : ', :i:;:: 
1.、自』:. . .

七:二廊、郡坑野溪溪床縱剖面坡降示意

土石流動方向

整治溪床

示意圖

二廓

圍六:溪流與谷口土石堆積區平

原河道

階地
陳
有
蘭
溪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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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有
房
舍
和
校
舍
之
建
築

。

然
而
上
述
這
些
災
區
的
建
築
'
小
在
內
，
目
前
都
已
恢
復
原

來
之
機
能
。

這
表
示
此
等
地
區
之
土
石
災
害
看
起
來
驚
人
，
實
際
上
因
土
石
之
衝
擊
力
不
大
，
連
隆
華

谷
口
竹
木
照
舊
都
未
被
推
倒
，
對
鋼
筋
混
凝
土
之
建
築
物
主
體
的
損
壞
並
不
算
嚴
重

。

所
以
於
土
石
清

理
完
竣
'
門
窗
更
新
、
添
置
家
其
之
後
，

一
切
似
又
恢
復
正
常

。

似
此
，
公
私
部
門
以
此
風
險
意
識
從

事
高
災
區
復
原
現
象
，
只
能
以
該
災
區
災
害
頻
度
低
、
嚴
重
性
低
，
原
土
地
使
用
之
經
濟
效
益
大
等
因

素
試
作
解
釋
。

換
吉
之
，
居
民
對
於
天
然
災
害
是
有
風
險
意
識

。

但
在
山
村
邊
際
化
中
，
傳
統
的
農
村

家
庭
結
構
起
了
重
大
變
化
，
留
在
山
村
的
高
齡
化
和
弱
勢
人
口
有
其
不
得
不
然
的
盤
算
，
與
純
理
性
的

防
災
觀
念
並
不
相

一
致
。

但
其
與
政
府
墨
守
成
規
的
性

(
H
g
t
E
g
g
-
5
2
3
)

相
結
合
，
可

能
成
為
主
導
災
區
重
建
之
力
量

。

q
h
災
區
重
建
課
題
與
策
略

環
境
災
害
乃
自
然
引
起
的
自
然
力

(
風
、
水
、
土
、
能
量

)
對
人
類
生
命
財
產
造
成
之
傷
害

。

由
於
自

然
力
永
遠
大
於
人
類
之
防
衛
能
力
，
而
且
人
類
迄
今
尚
無
法
控
制
災
害
性
自
然
力
，
所
以
吾
人
只
能
朝
減
輕

災
害
、
降
低
風
險
的
方
向
努
力

。

從
前
章
對
賀
伯
土
石
災
區
的
災
情
特
性
分
析
以
及
災
區
復
建
的
情
況
，
推
知
公
私
部
門
對
災
害
的
回
應

(月
2

℃
。
口
的
命)及
其
所
產
生
之
效
應
的
回
饋
網
路
將
如
圖
九
所
示

。

本
效
應
回
饋
網
路
圖
係
由
兩
個
部
分
組
成

.. 

一
是
災
區
復
原
網
路
，

一
是
災
區
重
建
網
路

。

如
圖
所
示

;
災
區
復
原

(
恢
復
舊
觀
及
原
有
機
能

)
可
能
導
致
現
狀
開
發
行
為
之
增
加
，
使
災
區
進
一
步
邊
際
化
，
而

有
放
大
災
情
之
負
面
影
響

。

此
因
復
原
係
無
視
災
害
原
因
之
復
建
工
作
，
除
了
保
住
居
民
從
土
地
上
所
得
之

既
得
利
益
外
，
對
災
區
敏
感
度
無
所
改
善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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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
區
復
原

-

災
區
重
也
是

自然環境災害

人口與生活 進

環境劣化
際
4ι 

災害規棋

、頻皮
增強現狀

區外救援
開發行為

- - - -團.------ - - -- -- -
體制慣例

主:牙'/...吾F門

之風險意識
既得利益

風險管理 降低風險之

之需要性 成本效益分析
A‘~~戶，戶-， 月--

風險管理

一土地利用規畫與管理

一災害減輕工程對策

一災害徵兆與j見象之四應

一防害規童

一風險管理之執行與監測

- - . 

八:災區復原與重建殼應回饋網路

(張石角，一九九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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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災
區
敏
感
度
應
有
所
改
善

(H
E
℃
g
z
s
g

門
)之
重
建
計
畫
，
其
重
點
顯
然
落
於
風
險
管
理
需
要
性
之

確
認
和
風
險
管
理
內
容
。

蓋
風
險
管
理
乃
降
低
風
險
之
手
段
，
故
馬
達
成
災
區
重
建
目
標
必
經
之
路
。

惟
從
圖
八
可
知
.. 

公
私
部
門
之
風
險
意
識
來
自
兩
個
動
機
或
誘
因

(E
R
E
-
3

).. 

一
是
災
害
的
嚴
重

性
(
規
模
與
頻
度

)
，

一
是
由
政
府
體
制
慣
性
和
社
會
既
得
利
益
組
成
的
對
現
狀
改
善
的
抗
拒
力

。

因
此
，
有
效
率
的
災
區
重
建
顯
然
牽
涉
到
災
區
實
質
環
境
的
改
造

(
環
境
改
造

)
、
和
社
會
經
濟
環
境

的
改
造

(
社
會
改
造

)
。

L

社
會
改
造.. 

災
害
嚴
重
性
來
自
自
然
環
境
本
身
和
災
區
之
邊
際
化
﹒
，
而
災
區
邊
際
化
又
常
是
抗
拒
現
狀
改
善
努
力
的
結

果
，
而
使
風
險
意
識
成
為
自
然
系
統

(
致
災
環
境

)
與
社
經
系
統

(
體
制
惰
性
與
既
得
利
益

)
互
動
的
交

集
點
。

社
經
系
統
是
個
複
雜
而
存
在
著
內
在
矛
盾
的
系
統

。

這
從
圖
八
的
回
饋
網
路
即
可
推
知

。

簡
單
地
說
.. 

由

災
害
敏
感
區
與
人
類
活
動
區
的
重
疊
，
予
人
低
發
展
區
乃
災
害
天
堂
;
而
在
行
政
上
常
不
得
不
然
的
較
低

的
保
護
水
準
'
又
予
人
政
府
資
源
分
配
不
均
的
印
象
，
於
是
有
偏
遠
地
區
的
居
民
是

二
等
國
民
的
說
法

。

從
另

一
方
面
吉
.. 

災
區
教
援
和
復
建
、
重
建
所
需
資
源
泰
半
來
自
災
區
外
納
稅
人
的
錢

。

因
此
，

一
種
想

法
是•. 

災
區
居
民
超
限
利
用
土
地
資
源
，
不
僅
使
自
己
的
生
態
、
生
活
、
生
產
環
境
條
件
劣
化

(
邊
際
化

)
，
其
所
產
生
之
環
境
效
應
也
影
響
到
災
區
外
居
民
的
安
全
與
公
共
福
祉
，
因
此
質
疑
救
災
的
社
會
公
平

性
、
和
災
區
居
民
抗
拒
風
險
管
理
的
合
理
性

。

然
而
災
區
居
民
卻
認
為
社
會
的
弱
勢
團
體
本
來
就
應
該
獲

得
政
府
和
社
會
特
別
的
照
顧
，
而
減
輕
災
害
不
應
以
其
土
地
使
用
利
益
為
犧
牲

。

這
些
因
素
的
糾
纏
造
成

政
府
在
防
災
與
重
建
決
策
上
的
困
窘
之
局

(U
F
F
E古
巴
)
，
即
使
美
國
，
亦
不
例
外

(豈
是
侍
者
已
-
s
s



H
m
H
∞
。
)
。

所
以
，
災
區
重
建
涉
及
社
會
經
濟
層
面
的
，
可
能
需
要
社
會
改
造
，
包
括
政
府
資
源
分
配
原
則
、
居
民
之

環
境
識
覺
和
風
險
管
理
等
，
惟
如
何
進
行
此
項
改
造
，
恐
將
與
社
會
其
他
高
難
度
問
題
一
樣
，
成
為
永
續

性
課
題
。

L

環
境
改
造.. 

與
社
會
改
造
比
起
來
，
環
境
改
造
要
單
純
得
多

。

蓋
環
境
改
造
屬
於
科
技
問
題
，
雖
然
應
採
何
種
原
則
進

行
改
造
，
仍
是
主
觀
判
斷
問
題
，
但
其
成
效
容
易
受
到
大
自
然
的
試
鍊

。

故
其
系
統
的
「
自
動
矯
正
機
制

」
(〉
Z
Z
E
g

門
8
2

巾
的Z
S
E
R
E
E
m
g

)要
比
社
會
系
統
來
得
強
而
有
力

。

但
問
題
關
鍵
仍
在
所
設
計

的
保
護
設
施
的
可
靠
度

(肉
已
S
E
F
4)
，
即
工
程
失
靈
的
頻
度
是
否
會
受
到
決
策
者
當
做
經
驗
來
檢
討
改

進
。從

本
吹
賀
伯
災
害
的
觀
察
所
學
到
的
經
驗
，
作
者
試
提
環
境
改
造
的
兩
個
原
則
﹒

-
L

最
弱
防
災
環
節
之

防
災
策
略
;
1

最
大
受
災
範
圍
之
防
災
策
略
;
可
合
稱
為
「
兩
極
防
災
策
略
」

。

茲
分
述
於
吹
•• 

7 

L

最
弱
防
民
環
節
之
防
災
第
略
﹒
.

任
何
防
災
措
施
都
是
由

一
連
串
的
環
節
結
合
而
成
的
系
統

。

根
據
十
八
世
紀
德
國
化
學
家
]
但
巴
布
的
理

論
，

一
個
系
統
的
強
度
是
由
其
中
最
弱
的

一
個
環
節
來
決
定

。

所
以
，
如
何
加
強
此
最
弱
的
環
節
，
乃
系

統
改
造
者
、
研
究
者
和
決
策
者
永
續
性
的
工
作

。

在
本
文
第

二
章
賀
伯
災
情
分
析
中
，
山
村
環
境
中
最
弱
防
災
環
節
業
已

二

量
顯

，
因
此
只
要
在
土
地
利

用
管
制
或
工
程
設
計
上
針
對
此
等
點
狀
和
線
狀
災
情
提
出
有
效
減
輕
對
策
，
則
於
下
吹
與
賀
伯
相
同
規
模

105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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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自
然
力
重
臨
本
區
時
，
應
可
避
免
很
多
舊
災
情
的
重
演
。

L

最
大
安
樂
範
圍
之
略

•. 

賀
伯
颱
風
降
雨
量
顯
然
不
是
破
記
錄
(
參
看
表
一

)
，
然
而
災
情
似
乎
是
歷
年
最
大
者

。

如
是
，
則
可
視

此
吹
災
情
區
為
最
大
可
能
受
災
範
圍
，
據
以
規
劃
管
制
性
之
土
地
利
用
管
理
範
聞

。

蓋
管
制
性
之
土
地
利

用
規
劃
對
居
民
之
權
益
影
響
最
大
，
因
此
各
國
在
劃
定
類
似
限
制
發
展
區
時
，
都
以
能
達
到
管
制
目
標
所

需
之
最
小
土
地
面
積
為
原
則
，
即
所
謂
的
安
全
最
低
標
準

(印
且
2

河
E
F
E
自
己
目
的

Z
E
R

已
)
以
儘
量
減
少

其
社
經
衝
擊
，
藉
以
提
昇
計
畫
之
可
行
性

(
張
石
角
、
陳
紫
娥
，

一
九
九
六

)
。

賀
伯
災
情
既
然
是
歷
年
最
大
者
，
則
後
之
將
發
生
者
，
其
超
過
本
吹
者
之
機
率
應
該
很
小

。

所
以
以
其
為

防
災
之
安
全
最
低
標
準
之
指
標
，
合
理

。

A
t
m土
口
〈
一
間

t
-
r
=
=

口

賀
伯
災
害
乃
價
格
昂
貴
之
慘
痛
經
驗
，
其
緣
由
值
得
吾
人
探
究
，
俾
便
從
中
學
習
到
有
效
率
的
防
災
知

識

災
區
重
建
目
的
在
以
塑
造
更
安
全
的
生
活
環
境
，
而
非
原
樣
復
建

。

其
工
作
之
規
劃
非
以
前
事
為
師
不

可
。

中
外
研
究
皆
指
出
原
狀
復
建
，
會
加
速
災
區
之
邊
際
化
，
有
使
災
害
日
趨
嚴
重
之
虞
'
故
賀
伯
災
區
應

堅
持
重
建
原
則
。

居
民
對
災
情
之
理
性
調
適
是
愛
鄉
唯

一
途
徑
，
蓋
有
植
根
於
本
土
的
風
險
意
識
，
才
能
產
生
真
正
有
效

的
解
決
災
害
問
題
的
辦
法

。

要
捨
去

一
部
分
之
既
得
利
益
固
然
令
居
民
為
難
，
但
超
過
自
然
系
統
容
受
力
的

土
地
資
源
經
營
，
遲
早
會
使
家
鄉
淪
為
荒
野

。

所
以
愛
鄉
的
行
動
還
是
要
從
鄉
人
做
起
最
為
有
效

。



賀
伯
災
情
的
分
析
結
果
給
本
文
作
者

一
個
相
當
樂
觀
的
結
論
，
因
為
這
些
災
區
範
圍
不
大
，
而
且
其
現

況
之
改
善
都
在
吾
人
能
力
和
技
術
之
範
圍
內
，
只
要
虛
心
向
大
自
然
、
向
災
情
實
況
討
教
和
學
習
，
重
建
的

理
想
應
不
難
達
成
。

(
本
文
引
白
的
、
5

、
3

「
河
川
與
社
區
研
討
會
」/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
)
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地
理
象
教
授
張
石
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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